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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建光电”）于2021

年3月9日收到深圳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126号），公司现根据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答复，

具体内容如下： 

1．请补充说明按前述口径计算 2020 年营业收入指标时剔除的经营主体名

称，相关经营主体剥离时间，是否考虑内部交易抵消的影响；若否，请说明相

关指标计算的合理性。请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于 2019 年初做出了“适当战略收缩、聚焦主营业务、强化核心能力”

的战略规划调整，集中精力发展 LED 数字显示设备核心业务。截至目前，过去

并购的广告业务已经基本剥离完毕，公司现处于稳健经营状态。由于公司战略规

划调整，近年来对非核心广告业务进行逐步剥离，已剥离或正在进行剥离的相关

经营主体后续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提高考核前后期间公司业绩的可比

性和可操作性，公司在选取前期业绩作为考核基准时，需要剔除已剥离或正在进

行剥离的相关经营主体的业绩影响。涉及调整的经营主体名称及剥离时间如下表

所示： 

剔除的经营主体名称 剥离时间 
内部交易抵消

金额（万元） 
备注 

西安绿一传媒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2021 年 1 月 -- -- 

上海成光广告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2020 年 11 月 -- -- 

北京远洋林格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0 年 7 月 -- -- 

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0 年 6 月 -- -- 

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 2020 年 8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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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1 年 1 月 10 -- 

上海友拓公关顾问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正在处置 -- 

已签订转让合同，并于

2021 年 3 月份提交办理工

商变更文件。 

深圳市力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计划处置 -- 

2020 年 4 月停滞相关广告

代理业务，未扩展新业务。 

注 1：“计划处置”表示公司计划在 2021 年完成剥离处置。若公司未在 2021 年完成相关经

营主体的剥离，则后续年度实现经营数据将不纳入考核指标统计范围； 

注 2：“内部交易抵消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数据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公司在选取本次考核指标基准值时已考虑了相关经营主体内部交易抵消的

影响。由于相关经营主体主要经营区域性广告媒体业务，内部交易金额较小，不

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此外，公司选取剔除相关经营主体后的 2020 年营业收

入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主要是基于稳健经营的原则，为保持 LED 显示业务的

市场竞争力，并结合公司当前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状况等因素所作出的，可提高

考核前后期间公司业绩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公司实现可持续经营和稳健

成长。 

 

2．请补充说明若考核期内新增或减少合并范围内的经营主体，是否需要对

相应的考核指标进行调整、调整的具体方式及合规性。若对增加和减少经营主

体采取不同处理方式的，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关于考核期内新增或减少合并范围内经营主体事项的激励计划考核指

标调整情况说明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基准值的选取是基于公司聚焦 LED

数字显示设备核心业务战略实施以及后续合理实现考核目标的需要。后续限制性

股票计划实施周期内，若出现新增或减少合并范围内经营主体的情形（不包括上

述列出的相关经营主体），公司将以一致性原则为前提，以客观性原则为基础，

对相应考核指标基准值进行调整。具体方式为若考核期内减少公司合并范围内的

经营主体，则遵循可比性原则，将后续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经营主体

在 2020 年度曾产生的营业收入在考核指标基准值中进行剔除调整；若考核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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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司合并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则遵循可比性原则，对于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在考核期内所产生的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剔除调整。 

二、关于考核指标调整的合规性说明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上市公司对已通过股东大

会审议的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变更的，应当及时公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得

包括下列情形：（一）导致加速行权或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二）降低行权价格

或授予价格的情形”。若公司在考核期内新增或减少合并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导致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对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符合公司聚焦 LED 数字

显示设备核心业务的战略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回复。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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